附件6
不挖毁桑园承诺书
         乡（镇）人民政府：

本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居住于        乡（镇）         村委会         小组。在乡（镇）政府的扶持下，本人于    年种植桑园   亩，地点位于           。为了稳定桑园面积，促进陇川蚕桑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本人自愿从事蚕桑产业发展，愿意接受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并接受蚕桑龙头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按照技术要求加强桑园管理、养好蚕，不断提高蚕茧产量和质量。
二、在产业发展中，本人自愿接受政府给予的桑苗、地膜、蚕棚、肥料等各种扶持，本人愿意认真搞好蚕桑生产，不随意弃桑、毁桑、挖桑。
三、因家庭特殊情况本人不能继续种桑养蚕，可能出现桑园脱管、弃管现象的，本人愿意在乡（镇）政府的协调下，将桑园转租给其他农户；
四、如因桑园土地被国家征用、桑园土壤中毒不能养蚕等不可抗拒原因，可能出现毁桑情况的，本人须向乡（镇）政府提出申请，乡（镇）政府同意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方可毁桑。
五、若出现个人私自毁桑的，本人愿意对政府给予我在种桑养蚕过程享受的各种补助补贴原价进行赔偿，赔偿金可以从本人享受的其他惠农政策资金中扣回。
六、以上承诺条款如有违反，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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